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（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）任务清单及资金分配表
	序号
	经营主体名称
	负责人姓名
	实施地点
	申报水稻面积（亩）
	实施水稻面积（亩）
	任务清单（落实的关键技术措施）
	亩产水平（斤）
	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
	1
	永春县湖洋益民农机专业合作社
	李海英
	湖洋镇玉柱村
	215
	215
	购置极飞P150无人机2台。制定技术方案，主要种植荃优967等，开展一喷多促等措施，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1290亩次。
	1086.42
	12.6

	2
	永春县八尺家庭农场
	董良财
	五里街镇西安社区、吾边村
	180
	198
	购置沃德水稻收割机、鑫源旋耕机各1台。主要种植荃广优香66等，实施优质稻丰产栽培技术，开展装备提升行动，实行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，重点开展精量播种、无人机飞防和机收减损，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1188亩次。
	1003.67
	12.1

	3
	泉州市永春县祥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	林政晖
	仙夹镇夹际村
	150
	152
	购置久保田插秧机2台。主要种植明1优臻占、丽香优纳丝、野香优669等，开展水稻精量播种、精准条播、高性能插秧、侧深施肥、一喷多促等措施，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912亩次。
	1043.4
	5.3


注：按照补助设施装备的资金为设施装备投资总额的80%，原则上肥料、农药等物化投入补助比例不超过财政补助资金的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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